附件2
「○○○○(計畫名稱)」投資計畫
會計師查核報告（參考格式）

由○○○○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人名稱)執行之「○○○○(計畫名稱)」，其相關支出明細表及支出證明，業經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或「商業會計法」均可，惟請擇一撰擬），採用必要查核程序，包括各項會計記錄之抽查在內，予以查核竣事。「○○○○(計畫名稱)」投資計畫支出明細表中所列數字均附有原始憑證，且支出明細表中各項數字之加總均與原始憑證數字加總相符，並經本會計師查核無誤。另有關人事費之支出，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核開扣（免）繳憑單，亦經本會計師查核無誤。
依本會計師意見，附件所述之支出明細表及支出證明足以允當表達「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第8條申請核發投資計畫完成證明應附之投資計畫支應各項支出明細表及支出證明。
本查核報告僅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人名稱)向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申請核發投資計畫完成證明之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計畫名稱)」投資計畫支出明細表及支出證明
支出期間：○年○月○日～○年○月○日
(請依申請時所附預計支出項目表填列，各支出項目未經核可不得變更)
	項次
	項目
	實際支出金額
	支出證明編號

	廠房、營業場所及相關設施

	1
	
	
	

	2
	
	
	

	小計
	
	

	營業軟硬體設備或技術

	1
	
	
	

	2
	
	
	

	小計
	
	

	研發費用(如研發人員薪資、耗材)

	1
	
	
	

	2
	
	
	

	小計
	
	

	管理費用(如員工薪資)

	1
	
	
	

	2
	
	
	

	小計
	
	

	投資計畫實際支出
總金額
	
	


註：1.請檢附投資計畫執行期間各支出證明(可為影本)，並予以編號，各編號需與投資計畫支出項目表相互對應。
2.本次投資計畫支出，限於經營本業之必要範圍內支出，且支出日期不得早於增資基準日。已於其他投資計畫列報之支出或已取得政府補助款之支出、涉及不合營業常規安排之關係人支出、股權投資支出、購置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支出，不得列入投資計畫支出範圍。
3.上開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